
 

证券代码：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7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存在抵押情形，交易双方已就标的资产

解除抵押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交易概述 

1、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购买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588号的厂房资产及该厂房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房地产）。上述资产已由上海誉皓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誉皓公司”）合法取得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

局颁发的沪房地青字（2009）第008749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此收购资产已经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

了沪东洲房估报字（2010）A010232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3、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18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于2010 年8 月10日与誉皓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下称“合

同”）。根据上述合同，公司购买上述房地产的总价为6,100万元。 

4、本次拟购买的房地产存在抵押情形，相关合同中约定了消除抵押

情形的条款。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誉皓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上海誉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 588 号； 



 

法定代表人：黄丽华；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新型平板显示器、新型电子元器件、移动通

信系统及相关配套件，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并提供技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注册号：310000400590130； 

成立日期：2008-12-12。 

2、誉皓公司母公司情况 

名 称：；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胜利路 588 号 

法定代表人：陆倚云 

注册资本：580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新型平板显示器、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力电

子器件、光电子器件），移动通信系统及相关配套件，非金属制品模具

设计、制造，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配套件的维修服务与技术咨

询。（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注册号：310000400247449 

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25 日 

2009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35万元；利润总额27万元；净利润

23.5万元。 

3、与本公司关系 

誉皓公司和其母公司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拟收购的目标资产为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588号，

宗地号上海青浦区工业园区3街坊39/9丘的房地产，该厂房建筑结构为框

架结构，建筑面积共计21,838.61平方米，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总面积为



 

12,393平方米，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来源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

让方式获得，用途为工业用地。上述资产已有誉皓公司合法取得上海市

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颁发的沪房地青字（2009）第008749号《上海市房

地产权证》，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55

年12月29日。 

2、根据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房估报字（2010）

A010232号《房地产评估报告》，对该目标房产的市场价值采用市场比较

法、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其评估值为人民币

6,095万元。 

3、誉皓公司已将以沪房地青字（2009）第008749号《上海市房地产

权证》项下的房地产，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向

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及誉皓公司提供的借款共计人民币3400万

元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1400万元 2010年7月29日至2013年7月28日 

上海誉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9年7月31日至2012年7月10日 

誉皓公司在收到公司支付的首期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解除设定

于该房屋的抵押； 

誉皓公司的母公司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承诺，同意对上述

合同而可能产生的誉皓公司需承担的违约责任提供保证担保，出具担保

承诺函。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同意对上述合同而可能产生的上海

誉皓需承担的违约责任提供保证担保； 

2）如由于该合同导致上海誉皓向新朋实业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均由

承诺方依法全部予以承担； 

3）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进一步同意，上述承诺在承诺方与

新朋实业之间构成担保合同法律关系。承诺函一经康姆尼电子（上海）

有限公司作出并签署，即对康姆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具有法律约束

力。新朋实业可以依赖于承诺而行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要条款 

成交金额：交易双方以该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协商一致，

同意确认上述房地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100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 

1）签署本合同之次日，公司支付首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其中定金

为壹仟万元，定金在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房款时自动转为房款）；誉皓公

司在收到公司支付的首期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解除设定于该房屋的抵

押； 

2）第二期款项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至迟于2010年8月31日前完成支

付，公司支付完该款的次日，双方共同向上海市青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申请办理房产转让过户手续； 

3）余款人民币壹仟万元于上海市青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核发以公司

为产权人的房地产权证后次日完成支付。 

 

2、交易定价依据 

以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房估报字（2010）

A010232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3、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公司以募集资金中的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述房地产。 

4、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并经协议双方签

订之日起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美国设立子

公司的报告》，在美国设立子公司，主要是引进具有本土优势和跨国公

司工作经验的核心研发团队和市场营销队伍，强化技术研发和新的市场

开拓，为把新朋从OEM提升到ODM打下基础，为企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在美国子公司主要研发项目为新型无刷电机。新型无刷电机是

一个具有节能环保优点的低碳经济项目，符合当前国内外发展低碳经济

的潮流，市场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自在美国子公司设立以来，项目研发、市场拓展同步进行。核心技

术人员已相继到位，无刷电机的研发工作正在进行；在业务拓展方面，

目前已有几家客户正与新公司接洽相关合作事宜。因此，公司需尽快建

立无刷电机的生产基地，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此次收购的资产拥有现

成的标准化厂房，可以缩短基建工期，提前投入生产。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资产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29号关于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资产情况进行了认

真的核查并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6,100万元收购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

新科路588号的房地产，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进行

的，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资产收

购行为是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缩短无刷电机项目的建设工

期，使其及早投入生产。上述超募资金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29

号关于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聘请具有专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其出具的评估结果符合实际情况，评估结论合理。

标的资产以评估净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方式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6,100万元用于收购位

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588号的房地产。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经过核查，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新朋股份拟使用6,100万元超额募集资金购买誉皓电子位于上海市

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588号的房地产作为公司无刷电机的生产基地，有利

于缩短项目的基建工期，抓住市场机遇，加快无刷电机生产及市场推广

工作，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29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

规定。此外，公司已聘请具有专业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参照评估净值确定交易价格，定价方式公

平，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齐鲁证券同意新朋股份使

用6,100万元超额募集资金购买誉皓电子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

路588号的房地产。 

 

八、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18次临时会议决议； 

2、《房地产买卖合同》； 

3、独立董事出具的专项意见；  

4、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意见； 

5、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一日 


